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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 号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已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张勇 

                                2014 年 4 月 28 日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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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

规、规章的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照本规定。 

  第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法律法规规章适用准确适当、执法文书使用规范。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

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建立行政处罚监督制度。 

  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进行监督。上级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的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二章 管 辖 

  第六条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辖。 

  第七条 县（区）、市（地、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药品行

政处罚案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的食品药品行政

处罚案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职权管辖应当由自己实施行政处罚的案件及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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